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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法律关系 
 

第一节  法律关系释义 
一．法律关系的定义 
二．法律关系特征 
三．法律关系的分类 

 
   一．法律关系的定义 

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，

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。 
法律关系有三大要素构成：法律关系主体、法律关系内容、

法律关系客体。 
二．法律关系特征 
（一）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
（二）法律关系是法律拘束的社会关系 
（三）法律关系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
 
三．法律关系的分类 
（一）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。 
这是按照权利义务主体是否特定作出的分类。绝对法律关系

是指权利主体确定、义务主体不确定的法律关系。相对法律关系

指处于特定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间的法律关系。 
（二）平权型法律关系与隶属型法律关系。 
这是按照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地位所作出的分类。平权型法律

关系指在平等主体间存在的法律关系。隶属性法律关系指在存在

隶属关系的双方间的法律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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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原生法律关系和派生法律关系。 
原生法律关系指源自合法行为的法律关系，又称调整性法律

关系、权利型法律关系、第一性法律关系等。派生型法律关系指

因原生型法律关系受损而产生的法律关系，故又称保护性法律关

系、第二性法律关系。 
 

第二节 法律关系主体 
一．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 

   二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 
   三．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能力 

一．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 
法律关系的种类可以分为自然人和团体人（或拟制人）两大

类，团体人又可以分为法人和非法人国体。 
（一）自然人 
自然人（Natural Persons）应指有生命的、具有法律人格的人。

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后，一切有生命的人都应当具备平等的法

律人格得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，逐渐为文明国家普遍接受。 
自然人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（含无国籍人）。 
作为我国法律关系主体的自然人有中国公民和居住在我国或

与我国公民、法人发生法律关系的外国公民（含无国籍人）。 
（二）团体人 
团体人（People’s organization）指在法律上被认为具有法律

人格、能享受权利、承担义务的、除自然人以外的任何实体，可

以分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两大类。 
 
二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 
（一）概念 
权利能力或称法律人格，指作为法律上的人的资格，即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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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、承担义务及责任的能力。 
（二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
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指自然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的能

力。自然人的权利能力通常始于出生，终于死亡。在特殊情况下，

自然人死亡后的人格权利仍受法律保护。 
（三）法人的权利能力 
法人的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法人享有权利、承担义务和责任

的能力。法人的权利能力始于法人成立、终于法人终止。法人权

利能力的大小及其范围取决于法人成立的目的、任务。 
（四）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 
在国际法上，主权国家享有权利能力，附属国、国家的组成

部分不具备权利能力，国家组织和非国家组织也具有权利能力，

自然人及自然人的联合体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也具备国际法的权

利能力。 
三．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能力 
（一）概念 
行为能力是法律规定的法律关系参加者能够以自己的意志、

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和行使权利、承担和履行义务及责任的能力。 
（二）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
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指自然人以自己的行为享受权利、承担义

务和责任的能力。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有无、大小悉有法律规定。

在现代法律里，确定自然人有无行为能力的依据主要是智力和体

力状况。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分为三个档次：（1）有行为

能力，即有完全的行为能力。（2）限制行为能力，即有部分的或

受限制的行为能力。（3）无行为能力，即不具备行为能力。。 
（三）法人的行为能力 
法人行为能力指法人以自己的意志、通过自己的行为享有权

利、承担义务和责任的能力，法人的行为能力始于法人成立，终

于法人终止。法人行为能力与其权利能力一致，均取决于法人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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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的目的与任务。 
（四）法律关系主体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。 
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都是能自主从事法律行为的主体所必备

的。两者存在着联系与差别。首先，权利能力是对权利行使范围

的限制，而行为能力则是对权利行使能力的限定，无权利能力表

明主体无权利，而无行为能力则表明主体享有权利而无能力去实

现。其次，权利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基础，没有权利能力，也无行

为能力。再次，目的不同。权利能力制度是为限制或赋予主体以

权利，而行为能力的设置却是为了保障弱者的权利。 
 

第四节 法律关系客体 
一．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
二．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 

   一．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
法律关系客体是法律关系要素之一，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权

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，也称权利客体或权义客体。 
二．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 
（一）财产 
1、物。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物指在法律关系中能作为财产权

利对象的物品或其他物质财富。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客体？在前

资本主义社会，由于存在不具备法律人格的人或只具备部分法律

人格的人的存在，人可以成为买卖法律关系客体。现代工业社会

绝对禁止人口买卖。人体器官可否成为法律关系客体？在器官移

植手术成为常规手术的今天，已死亡的人体器官应当可以成为买

卖法律关系的客体，当然最人道的方式还是遗嘱捐献或遗赠。捐

献、赠与人体器官时，人体器官仍是法律关系客体。活体器官的

买卖当严格禁止，因为那将给弱者带来灾难，有违法的人道精神。 
2、非物质财富。非物质财富也称精神财富，指智力活动所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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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的成果，在科技文化领域内创造的产品。法律对这些精神财富

加以保护称为发明权、发现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。 
在互联网时代，正在出现一种全新的非物质财富——仅仅在

网上存在的虚拟的财产。 
（二）非财产利益 
民法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财产与人身。整个法律所保障、调整

的利益要广泛得多，首先是各种无财富价值的利益。现代，这种

利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： 
1、全人类的总体利益，这就是人类的和平与进步、发展。 
2、在国家层面上的利益。 
3、个体的非财富利益。 
（三）行为 
行为是法律关系客体之一，是法律关系主体支配发生的任何

事件，可以分为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。 
 

 

第四节  法律关系的产生、变更和消灭 
 

法律关系的产生、变更和消灭是从动态角度对法律关系的认

识。这一动态过程是法律关系的生命过程与存在方式。法律关系

的产生指主体间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。法律关系的变更指

法律关系诸要素的变化。法律关系的消灭指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

的终止。 
一．法律事实的概念 
法律关系的产生、变更和消灭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力，或要有

一定的原因。这就是法律事实问题。法律事实指法律规定的引起

法律关系产生、变更、消灭的客观事实，它是法律关系运动的原

因和动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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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．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 
以法律事实与主观意志的关系为标准可将法律事实分为法律

事件和法律行为。 
法律事件指与人的意志无关的客观事件，由于这种事件的发

生，有关当事人就取得了一定的权利、承担一定的义务、责任，

或丧失权利解除义务。 
法律行为指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、变更和消灭的人的有意

识的活动，包括作为和不作为。 
    三．肯定的法律事实和否定的法律事实 
    这是从法律事实的存在形态为标准对法律事实作出的划分，

有的学者称为确定式法律事实和排除式法律事实。肯定的法律事

实指取得现实存在形态的法律事实，大量的法律事实是肯定的法

律事实。否定的法律事实指未获得现实存在形态的事实，即法律

规定的对法律关系的生命过程有作用的“不存在的事实”。肯定的

法律事实对法律关系生命过程的影响力取决于它的存在，而否定

的法律事实对法律关系生命过程的影响力取决于它的“不存在”。 


